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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處理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裁罰基準表  

法條依據 違法事實 裁罰內容 裁罰對象 
裁罰基準 

（新臺幣：元） 
備註 

性騷擾防治

法第二十條 

對他人為

性騷擾者 

處新臺幣(下同)

一萬元以上十

萬元以下罰鍰 

行為人 一、 一般性騷擾行為(不涉及身體接

觸)，處一萬元至十萬元罰鍰： 

（一） 以展示或播送文字、圖

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

品之方式騷擾者： 

1. 情節輕微者，處一萬 

元至三萬元罰鍰。 

2. 情節重大者或其他特 

殊情節者，處三萬元至

十萬元罰鍰。 

（二） 以歧視或侮辱之言行或

以他法騷擾者： 

1. 情節輕微者，處一萬 

元至三萬元罰鍰。 

2. 情節重大者或其他特 

殊情節者，處三萬元至

十萬元罰鍰。 

二、 涉及身體觸摸、觸碰行為，處二

萬元至十萬元罰鍰： 

（一） 情節輕微者，處二萬元 

至三萬元罰鍰。 

（二） 情節重大者或其他特殊 

情節者，處三萬元至十

萬元罰鍰。 

三、 如有其他特殊情節，得視情節輕

重於法定罰鍰範圍，為其他合理

之裁量。 

特殊情節定義： 

1.騷擾頻率。 

2.被害人心理創傷。 

3.受害人數。 

4.騷擾期間。 

5.當事人身分，包括 

身心障礙者、未成

年人等。 

6.其他情節，如達成 

和解、犯後態度、

再犯等。 

7.其他除第一項、第 

二項情節外之性

騷擾行為。 

性騷擾防治

法第二十一

條 

因教育、訓

練、醫療、

公務、業

務、求職或

其他相類

關係受自

己監督、照

護之人，利

用權勢或

機會為性

騷擾者 

得加重科處罰

鍰至二分之一 

行為人 依第二十條裁量基準為判斷加重科

處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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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處理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裁罰基準表  

法條依據 違法事實 裁罰內容 裁罰對象 
裁罰基準 

（新臺幣：元） 
備註 

性騷擾防治

法第二十二

條 

機關、部

隊、學校、

機構或僱

用人，於知

悉有性騷

擾之情形

時，未採取

立即有效

之糾正及

補救措施。 

（違反第

七條第一

項後段） 

處新臺幣一萬

元以上十萬元

以下罰鍰。經通

知限期改正仍

不改正者，得按

次連續處罰 

機關、部

隊、學

校、機構

或僱用人 

一、 違反本條項之規定，處一萬元至

三萬元罰鍰，如有其他特殊情節

或情節重大者，得視違規情節加

重處罰，或為其他合理之裁量，

惟不得逾法定罰鍰範圍。 

二、 經通知限期十四日內改正而未

改正者，處一萬元至三萬元罰鍰。 

三、經再通知限期一個月內改正仍未

改正者，處三萬元至五萬元罰

鍰。 

四、第三次通知限期一個月內改正仍

未改正者處五萬元至十萬元罰

鍰，並得按次連續處罰至改正為

止。 

 

性騷擾防治

法第二十二

條 

組 織 成

員、受僱人

或受服務

人員人數

達十人以

上者，未設

立申訴管

道協調處

理；其人數

達三十人

以上者，未

訂定性騷

擾防治措

施，並公開

揭示之。 

（違反第

七條第二

項） 

處新臺幣一萬

元以上十萬元

以下罰鍰。經通

知限期改正仍

不改正者，得按

次連續處罰 

機關、部

隊、學

校、機構

或僱用人 

一、 違反本條項之規定，處一萬元至

三萬元罰鍰，如有其他特殊情節

或情節重大者，得視違規情節加

重處罰，或為其他合理之裁量，

惟不得逾法定罰鍰範圍。 

二、 經通知限期十四日內改正而未

改正者，處一萬元至三萬元罰鍰。 

三、經再通知限期一個月內改正仍未

改正者，處三萬元至五萬元罰

鍰。 

四、第三次通知限期一個月內改正仍

未改正者處五萬元至十萬元罰

鍰，並得按次連續處罰至改正為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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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處理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裁罰基準表  

法條依據 違法事實 裁罰內容 裁罰對象 
裁罰基準 

（新臺幣：元） 
備註 

性騷擾防治

法第二十三

條 

機關、部

隊、學校、

機構、僱用

人對於在

性騷擾事

件申訴、調

查、偵查或

審理程序

中，為申

訴、告訴、

告發、提起

訴訟、作

證、提供協

助或其他

參與行為

之人，為不

當之差別

待遇。 

（違反第

十條第一

項） 

處新臺幣一萬

元以上十萬元

以下罰鍰。經通

知限期改正仍

不改正者，得按

次連續處罰 

機關、部

隊、學

校、機構

或僱用人 

一、 違反本條項之規定，處一萬元至

三萬元罰鍰，如有其他特殊情節

或情節重大者，得視違規情節加

重處罰，或為其他合理之裁量，

惟不得逾法定罰鍰範圍。 

二、 經通知限期十四日內改正而未

改正者，處一萬元至三萬元罰鍰。 

三、經再通知限期一個月內改正仍未

改正者者，處三萬元至五萬元罰

鍰。 

四、第三次通知限期於一個月內改正

仍未改正者，處五萬元至十萬元

罰鍰，並得按次連續處罰至改正

為止。 

 

性騷擾防治

法第二十四

條 

廣告物、出

版品、廣

播、電視、

電 子 訊

號、電腦網

路或其他

媒體，報導

或記載被

害人之姓

名或其他

足資識別

被害人身

分之資訊。 

（違反第

十二條） 

處新臺幣六萬

元以上三十萬

元以下罰鍰，並

得沒入第十二

條之物品或採

行其他必要之

處置。其經通知

限期改正，屆期

不改正者，得按

次連續處罰。 

機關、部

隊、學

校、機構

或僱用人 

一、經發現違反本條項之規定，處六

萬元至十二萬元罰鍰。 

二、有線廣播、有線電視、電腦網路

需立即改善、其他廣告物限期二

十四小時內拆除，如經通知仍未

依限改善者，加倍科處罰鍰，並

得連續處罰至改正為止，最高不

得超過三十萬元。 

指刊載被害人姓

名、照片或影像、出

生年月日、聲音、住

址、親屬姓名及其關

係、就讀學校、就讀

班級、服務機關等詳

細之個人基本資

料，或其他讓人足以

辨識被害人身分之

資訊。 

 

 

 


